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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介紹

了解台科大環安室能帶給你的-安全知識



1.化工系-楊螢蓁小姐 #6637
2.材料系-賴禹成先生 #1126
3.機械系-簡坤添先生 #6472
4.電子系-孫宜平先生 #6395
5.電機系-李長捷先生 #6692

各系所環安承辦人

有疑惑請先詢問單位/系上承辦人，以了解系上規定。

6.營建系-賴劉峻先生 #6593
7.設計系-蔡興源先生 #6660
8.自控所-王儷穎小姐 #6242
9.應科所-曾心怡小姐 #3609
10.醫工所-呂協和先生 #3216



環安室人員介紹-1

陳俐伶秘書 分機: 6935

業務內容:

1. 新進人員報到
2. 自衛消防編組教育訓練
3. 職醫實驗室巡檢、人因異常
過負荷面談
4. 職災復工面談
5. 北區職安聯盟會員窗口

專業證照: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2. 防火管理人
3. 輻射操作證書
4. 毒化災應變人員
5. 急救人員
6. 環境教育人員
7.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曾堯宣主任

分機:1010

化工系副教授

榮譽獎項:
1.科技部開發型產
學合作研究-日本
創新大賞
2.科技部開發型產
學合作研究-塗料
抗腐蝕 –優良獎
3.台科大年輕學者
獎

游玉如職業護理師分機:3769

業務內容:

1.新進、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2.特殊健康檢查
3.同仁健康管理分析與衛教
4.職醫職護實驗室巡檢
5.職醫-人因異常過負荷面談
6.職災復工面談

林秀卿職業護理師(兼任) 分機:6600
1. 新進、在職人員健康檢查
2. 同仁健康管理分析與衛教
3. 職醫職護實驗室巡檢
4. 職醫-人因異常過負荷面談



陳玉榕技術組員分機: 1013

業務內容:
1. 毒性化學物質審核申報
2. 實驗場所有害物質審核申報
3. 環境教育業務
4. 綠色採購業務
5. 環安系統業務-化學品、廢棄物
6. 室內空氣品質業務

環安室人員介紹-2

專業證照:

1. 毒化災應變人員
2. 防火管理人
3.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4. 環境教育人員
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謝葦懷技術組員分機: 1232

業務內容:
1. 職災通報及意外事故調查
2.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自動檢查、作業檢點抽查
4. 輻射安全管理
5. 環安系統業務-安全相關
6. 實驗室環安相關業務

專業證照:
1. 毒化災應變人員-技術級
2. 輻射操作員證書
3. 甲級毒性化學物質專責人員
4. 有機溶劑、特定化學作業主管
5. 環境教育人員
6. 防火管理人、急救人員
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謝葦懷 #1232

1X年生物技術研發室/新
藥研發公司研究員vs 實
驗室管理員

專業證照的應用:
◎台東池上野灣野生動物
醫院-環境教育解說志工

◎救災訓練 in高雄應變中
心

救災訓練

野灣野生動物醫院



環安室網頁
https://she
.ntust.edu.
tw/

../../../../Public/Desktop/Google Chrome.l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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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概念

了解會面對的危險-知己知彼



人員



雇主/實驗室負責人之責任

應有防止災害之必要設
施及教育訓練。

自己的安全自己守護

1.正確服裝
2.實驗前選用適合防護具、
適合的環境=>計時器、
環境溫度、警語
3.實驗中使用防護具=>手
套、口罩、防護眼鏡

實驗室負責人，應提供
什麼來協助保障你的安
全?

1.手套、口罩、防護用具

2.實驗相關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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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安全衛生規範及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了解校內規定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第１８條：一般性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必須遵守所屬環安衛小組所訂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必須接受校內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在實驗室、實習工場內等具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場所嚴禁吸菸、

飲食飲酒、嚼檳榔、吃口香糖、烹飪、睡覺其他妨礙安全之作為。
五、機器開動後操作人員不得擅自離開作業場所。
八、各工作區應指派人員負責開閉門窗及電氣總開關，離開前需將

門窗關閉，熄滅燈火。
九、在工作中所產生之廢料、廢品、垃圾或其它雜物，應分別放置於

指定地點。

本校工作守則摘錄



• 受雇於本校之員工(含專任助理&領有薪水之工讀生，外派出

差離開校園

不幸發生交通意外或意外事故，視同職災，為職安法範圍。

例:隔壁實驗室進行整修，可能有動火作業，但實驗室未接獲通知，剛

好接近動火處有存放易燃氣體。

*部分化學品遇到空氣會自燃，請確認實驗室內有的化學物質、鋼瓶。

**了解鄰近實驗場所是否會波及自身危害

***聽到警報器聲響應盡快疏散逃生。

校園實驗研究安全及工作樣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各系所、單位自訂

1.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設備操作操作程序

以上均需公告週知+簽名，
記錄保存3年



操作步驟
置於設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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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實驗場所及其他工作場所
使用法規規定之設備時應有自主檢查及記錄



自動檢查（１／２）

目的：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工作，防止人員發生災害。

用途：

• 實施安全檢查，以降低意外事故發生。

• 以教育訓練及紀律來減低造成災害的人為因素。

• 實施災害分析來決定預防災害及安全衛生工作的方向。

✽由實驗室/場所管理員指派負責人員，並進行作業前中後之

檢點。



自動檢查（２／２）

檢查的時機：

• 作業前：指設備、環境在使用前，是否為正常作動狀態。

• 作業中：指使用設備在作業時，應注意的事項。

• 作業後：指完成作業後，設備功能是否仍符合規定，環境是否恢復整潔

的狀況。

紀錄保存期限：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執行紀錄、自動檢查、定期檢查及

重點檢查之紀錄，應保存３年。



第７７條

勞工對其作業
中之纖維纜索、
乾燥室、防護用
具、電氣機械器
具及自設道路等
應實施檢點。

防護具、小鑽床、
研磨機等作業前
應進行檢點。

自動檢查範例



0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了解發生危險狀況時，可以如何保護自身安全



滅火器使用
握把

壓力指示器
（指針要在綠色範圍內）

皮管

噴嘴

安全插銷
（拉出即可）

• 檢查壓力是否正常
• 鋼瓶有無鏽蝕
• 滅火器藥劑使用期限

Ａ類火災（紙．木材）
Ｂ類火災（油類）
Ｃ類火災（電器）
D類火災（金屬）拉

瞄

壓 掃 一般壁掛式滅火器大約可噴灑

10秒



二
氧
化
碳
滅
火
器

優點:
二氧化碳是氣體不會殘留，
且不具有腐蝕性，對環境的
影響較小。
=>可用於C類火災-電器類火
災



告知現場狀況
讓負責人抵達

確認開門鑰匙
或可及時破門

確認現場物品
是否影響搶救

通報相關人員：實驗室負責人或緊急連絡人

告知現場狀況、假日夜間火災時，並聯絡下列事宜



危害防止對策



1.內部通報：
(1) 事件發生處置︰請保持冷靜，記下四周人、事、時、地、物，並維持現場完整性。
(2)務必通報流程：

a.遇到化學品噴濺、氣體鋼瓶洩漏或廢液異常反應等實驗場所任何狀況，上班時間可通知
環安室(分機１０１０)協助支援；非上班時間請一律撥打校安中心。

b.以上事件判斷緊急通報狀況後，須接續通知該場所管理人員，並向該場所所屬主管報告，
如為二級主管則須向上級主管報告；如有人員傷亡時，應通知家屬。

(3)必要時通報流程：
a. 發生火災或夜間假日需緊急救護時，請撥打１１９，請求消防隊支援。
b.遇到人員受傷或死亡時，上班時間請通知學務處衛保組(分機６１３７)；非上班時間請
一律撥打１１９。

c.任何校園緊急事故事件通報請撥校安中心０８００－６９５－９９５。

意外事故通報程序摘要113.1.12修訂(一)



(4)教職員工因公受傷未住院者之意外事故，事件發生請即時通知校安中心
或環安室，並填報相關表單。

(5)教職員工因公受傷須住院１日以上之意外事故，事件發生請即時通知校
安中心或環安室

(6)教職員工因公死亡事件，事件發生時目擊者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若無目擊
者則由發現者通報校安中心，以不破壞現場為原則，由環安室通知勞檢單位。

(7)校內各單位如發生職災時(含上班時間身體不適、受傷等，需叫救護車送醫)
請儘速依規定完成通報，並由單位主管或實驗場所負責人持續關心受傷者是否需住
院，並於８小時內通報環安室；其他協助單位，例：人事室、學務處、總務處人員，
建請告知該單位人員，應主動通知環安室進行職災通報。

意外事故通報程序摘要113.1.12修訂(一)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
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
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
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
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
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
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
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

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

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

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２個以上承攬人共同
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
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
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
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
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
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
再承攬人。

職安法之承攬管理

第２５條 第２６條
(填寫危害告知單)

第２７條

廠商進入校園執行業務有危害風險時，需填寫承攬表，確保委託單位有盡
到告知義務。



緊
急
沖
淋
設
備

● 化學品清冊
● 毒化物存放
區域

● 鋼瓶存放區

平時應知

推

拉



通報相關單位
進行必要處置

提供相關設備
初步排除狀況

查詢相關資料
例：安全資料表

上班時間：請同時通知環安室

環保局

勞檢處

原能會



出動消防車
緊急滅火支援

電話線上指導
例：ＣＰＲ

出動救護車
緊急救護支援

火災時或緊急救護：請撥１１９

為有效滅火，可於第一時間通知消防隊，或線上救護協助



化學品噴濺
請先沖１５分鐘
再至健康中心

人員沒呼吸心跳
找到ＡＥＤ急救

機械傷害
緊急包紮
協助送醫

人員傷亡：上班時間請通知健康中心(衛保組)

為盡快有效處理，上班時間可通知健康中心，將給予下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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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了解如何使用滅火器與AED位置



AED使用原則

盡早求救

盡早心肺復甦術

盡早除顫電擊

盡早高級
心臟救命術

整合性
復甦後照護

生存之鍊



校本部AED地圖（１４台）



校本部AED位置（１／２）

體育館 衛保組

第一學生宿舍

大門口警衛

第三學生宿舍

學生活動中心３樓

第二學生宿舍



校本部AED位置（２／２）

ＩＢ國際大樓 ＲＢ綜合研究大樓 Ｅ２工程二館 ＥＥ電資館

Ｔ４第四教學大樓 ＭＡ管理大樓 ＴＲ研揚大樓１樓穿堂



華夏校區AED地圖（２台）



華夏校區AED位置

109巷校門警衛室旁 Ｈ棟聚鈺樓體育館１樓



前瞻研發中心１樓 前瞻研發中心１樓平面圖

新竹校區AED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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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
安全衛生知識



禁止工作場所職務不法侵害

職務不法侵害➜人事室網頁

職場性騷擾專線➜秘書室網頁

技工工友➜總務處事務組網頁

申訴管道



用電安全及穿戴防護具宣導

化學品操作安全

合梯使用安全

機械設備操作安全（防止捲夾，鑽床/銑床/車床等設備禁戴手套）

計畫內容查詢

宣導網頁參考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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